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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王某遭遇工伤后由于种种原因，所在
公司和王某均一直没有申请工伤认定。前不久，王
某向社保部门申请工伤认定时，社保部门以超过一
年的申请时限为由未予受理。王某经司法鉴定机
构确定为九级伤残后，曾想过向法院提起诉讼，要
求判令公司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项目和标
准承担责任，但有人认为鉴于工伤认定已经“过期
作废”，所以王某只能要求公司参照雇佣关系承担
人身损害赔偿责任，而无权要求公司给予工伤待
遇。但事实并非如此。公司仍应对王某给予工伤
待遇，即上述理由不能成立。

一方面，公司违反了自身的法定义务。《工伤保
险条例》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职工发生事故伤害
或者按照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被诊断、鉴定为职业
病，所在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
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 30 日内，向统筹地区社会
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遇有特殊情况，
经报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同意，申请时限可以适当延
长”。与之对应，公司未能如期申请工伤认定，无疑
与之相违。

另一方面，王某并未丧失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
权利。虽然《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

“用人单位未按前款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工
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
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可以直
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
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即在用人单位拒不履行义务
的情况下，工伤职工、近亲属或工会组织具有通过
直接申请工伤认定来加以补救的权利，但这并不意
味着如果工伤职工、近亲属或工会组织也没有如期
申请工伤认定，便视为自动放弃工伤保险待遇。

再一方面，公司难辞其咎。《工伤保险条例》第
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用人单位未在本条第一款规
定的时限内提交工伤认定申请，在此期间发生符合
本条例规定的工伤待遇等有关费用由该用人单位
负担”。即用人单位未能履行申请工伤认定义务
的，必须承担对应责任。法院有权根据《工伤保险
条例》所规定的项目和标准，以赔偿的形式判令公
司担责。

颜梅生

工伤待遇不能过期作废

有关调休单的法律问题
目前对于员工假日加班有些单位采取支付加班

费制度，有些单位则采取调休政策。调休虽是一个
简单的名词，但是往往牵扯出不少麻烦。比如，调休
期间，工资该如何发放才合理？积累多年的调休单
到底能不能用？离职后发现调休未休怎么办？在此
笔者根据实际案例和大家聊聊有关调休的那些事
儿。

离职后调休未休怎么办

小严在一家外资企业工作，每次加班都按照规定
填写加班单，经领导批准后换取一张调休单。一年下
来小严累积了25天的调休单。不久前，小严由于个人
原因辞职，随后，公司为小严办理了离职手续。这时
小严想起自己还有25天的调休单没有使用，于是他要
求公司按双休日加班200%的标准向其支付25天的加
班费。然而，公司认为调休单是给员工用来调休的，
且应该在公司任职期间使用完毕。现在，小严已经离
职且手续均已办妥，所以调休单理应作废。

小严一纸诉状将公司告上仲裁庭，要求公司按调
休单的天数折算后支付其加班费。最后，在综合考虑
事实和双方的责任后，公司同意协商解决，并支付了
小严部分加班费。

律师说法：根据《劳动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休
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应当支付不
低于工资 200%的报酬。这条规定有个前置条件为

“不能安排补休”，可见，在休息日安排员工加班后，用
人单位首先应当考虑的是安排劳动者进行补休。同

时，每个公司对于补休也是有不同规定的，一方面劳
动者在拿到调休单时应当留意调休单的使用说明、有
效期等；另一方面，用人单位也要注意对员工的调休
制度进行完善。根据小严的案例，劳动者可证明确有
加班事实的，单位在调休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仍有
可能承担加班费支付责任。另外，虽然调休单是一件
小事，但其本质仍然是职工因加班而产生的劳动报酬
问题，劳动者可以就加班事实申请劳动仲裁，维护自
身合法权益。

调休单“打折”折算薪水，引来官司

杨阿姨在一家大楼内做保洁，原本与公司说好调
休单如果折算薪水的话，按一张单子算一天的工作薪
水进行折算，当作加班费发放。可是让杨阿姨出乎意
料的是，到了年末结算的时候，她所在的公司人事告
诉她，她的调休单以每张单子5～10元/天折算。“原本
双方约定的折算方式，现在却成了5～10元，这太不合
理了！”杨阿姨为此非常生气，一纸诉状将公司告上法
院。

律师说法：杨阿姨所在公司的做法显然是违法
的。因为调休是用人单位安排员工进行加班后的一
种休息补偿，发放了调休单，就要安排员工进行调休；
如果企业无法安排，那么，就要按照标准为其发放应
得的加班费。如果按折算的方式购买员工手中的调
休单，则要符合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一般情况下，
调休是双休日加班期间产生的，按国家规定，双休日

加班支付200%的工资，如果是计件制，则要换算成计
件方式计算。

积攒的调休单凭啥认定过期

魏大爷是一名即将退休的车间工人。前几年工
作的时候，他积攒了几张调休单，眼看着马上就要退
休了，为此要么调休，要么索回当时的加班费。“但是
老板一再拒绝，说这些单子都是‘陈年老账’，早就已
经过期了。”魏大爷拿着他的调休单，左看右看也没看
出有截止日期，不知老板的“过期”二字从何而来。

律师说法：调休单是劳动者因加班而产生的劳动
者休息或者取得报酬的权利，就现行劳动法律法规来
说，只要单位没有具体的使用规定，不存在调休单“过
期”的说法。一旦发生纠纷，劳动者可以诉至相关法
律部门。

周仁超

已缴纳赔偿金，为何仍需履行协议
曹某入职到一家公司担任掌握其商业秘密的部

门主管时，与公司签订了竞业限制协议，约定曹某在
公司工作期间，以及在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后的两年
内，不得到与公司经营同类产品、从事同类业务的有
竞争关系的其他单位工作，也不能自己经营同类产
品、从事同类业务，否则必须向公司支付 5 万元赔偿
金。三个月前，因曹某觉得在公司难以施展才华，加
之一家与公司有着竞争关系的单位向曹某抛出了高
薪“橄榄枝”，曹某遂毫不犹豫地向公司缴纳了赔偿金
并离职而去。可公司却申请劳动争议仲裁，要求曹某
继续履行为期两年的竞业限制协议。仲裁机构支持
公司的请求后，曹某不服提起诉讼。法院也于近日作
出判决，责令曹某必须继续履行竞业限制协议。曹某
已缴纳赔偿金，为何仍需履约？

曹某的确必须继续履行竞业限制协议。
一方面，竞业限制协议受法律保护。《劳动合同

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分别规定：“对负有保密
义务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可以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
议中与劳动者约定竞业限制条款……劳动者违反竞
业限制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
金”。“竞业限制的人员限于用人单位的高级管理人
员、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竞业
限制的范围、地域、期限由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竞
业限制的约定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在解除或
者终止劳动合同后，前款规定的人员到与本单位生产
或者经营同类产品、从事同类业务的有竞争关系的其
他用人单位，或者自己开业生产或者经营同类产品、
从事同类业务的竞业限制期限，不得超过二年”。正

因为曹某属于公司的主管，掌握着公司的商业秘密，
且已经与公司签订了相关协议，决定了曹某务必遵
守，不能仅由于难以施展才华，便自行毁约。

另一方面，支付赔偿金不等于可以解除劳动合
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十条规定：“劳动者违反竞业
限制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后，用人单位要求
劳动者按照约定继续履行竞业限制义务的，人民法院
应予支持”。也就是说，劳动者不能因为已经支付赔
偿金而让自身承担的义务一了百了。即公司虽然已
经收取了曹某的赔偿金，但并不等于其便同意解除竞
业限制协议，也不等于曹某便无需受到竞业限制协议
约束，而是照样必须继续履行至期满之日止。

颜东岳

离婚后继子女还需要抚养吗

王女士与杜先生再婚 8 年后因感情不和想离
婚，离婚时王女士提出她不再抚养继子小杜。离婚
后继母是否还要担负继子的抚养费？日前，台州市
黄岩区人民法院审结了这样一起案件，法院判决在
王女士与杜先生离婚后，同时判定小杜由杜先生抚
养至独立生活为止。

小杜是杜先生的儿子。2009年7月，杜先生带
着 9 岁的小杜与同样离异单身的王女士再婚。婚
后 8 年，双方因生活琐事经常发生矛盾，去年 7 月，
王女士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法院认为双方夫妻感
情还没破裂，没有准许。今年初，王女士再次向法
院起诉离婚，同时提出不愿承担继子的抚养费。

法院认为在上次判决原、被告双方不准离婚
后，两人关系还是没有改善，就准予王女士的诉
请。那么，王女士和杜先生离婚后，是否还需要抚
养继子小杜？

法院认为，继子小杜在杜先生、王女士结婚后
与两人共同生活，小杜与王女士之间形成抚养教育
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
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十三条
规定：“生父与继母或生母与继父离婚时，对曾受其
抚养教育的继子女，继父或继母不同意继续抚养
的，仍应由生父母抚养”。王女士表示不同意与小
杜继续保持继母子关系，不愿继续给付抚养费，法
院予以准许，小杜仍由其生父杜先生抚养教育。故
作出如上判决。

经办法官表示，继父母与继子女关系不是自然
的血缘关系，而是基于法律规定的拟制的亲属关
系，可以因婚姻关系产生，也可因离婚而解除。当
生父母与继父母离婚时，继父母是否继续抚养继子
女，法律予继父母以选择权。如果继父母不愿意再
抚养继子女的，可不再负担继子女的抚养费，这合
情合理合法；继父母愿意负担子女一部分或全部抚
养费的，应当允许。此种给付行为应出于继父母的
自愿，不是法定义务。

林静

职工工资卡里的钱被他人取走，损失该由谁来承
担？日前，法院审结该案，认定银行未保管好储户银
行卡里的钱构成违约，判决其支付客户李某存款损失
8762.93元。

卡在自己手中，钱被别人取走了

2015 年 6 月 1 日，李某所在的制衣厂为包括李某
在内的400多名职工，在建行办理了储蓄卡作为工资
卡使用。李某依约为该卡设置密码，但未开通短信提
示业务、网银及支付宝。2016年4月27日17时30分，
李某到取款服务点取款时，发现卡上前两个月发放的
8000 多元工资仅剩 57.25 元。2016 年 4 月 28 日 9 时
许，李某申请查询了交易明细，显示2016年4月22日
有人持李某的上述银行卡密码在香港汇丰银行网络
ATM机分别取款4192.5元，支付手续费53.93元；取款
4192.5 元，支付手续费 53.93 元；取款 251.55 元，支付
手续费 14.52 元；另扣除查询费 4 元。以上共计
8762.93 元。查询后李某当即向公安局报案，此案已
立案，目前正在侦查中。出入境管理科信息系统查
询，李某未办理过任何出入境证件。

李某诉讼至法院。
庭审中，被告建行提出，该卡的密码已由原告变

更，密码由李某自己掌握，在ATM机上使用密码进行
的操作均视为李某本人的操作。既然该款项是凭密
码取走的，后果应由李某自己承担。李某并没有证据
证明建行发行的银行卡存在缺陷，不应该由银行承担

责任。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就本案而言，虽然客户银行

卡被盗刷的原因尚未查明，但在银行卡法律关系中，
发卡行负有保障客户资金安全的义务，作为发卡行没
有尽到保护客户银行卡内款项安全之法定义务，则构
成违约，应承担由此给客户造成损失的违约责任。故
依法判决建行赔偿原告李某存款损失8762.93元。

法官说法：银行未尽义务应担责

该案的争议在于双方的责任承担问题。由于储
蓄卡内的钱是被他人凭密码取走的，是否就意味着银
行可以免责呢？对此，承办该案的法官认为，应该从
银行是否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角度来考察。

首先，庭审中，被告银行认为凡使用密码进行的交
易，均视为客户本人所为，由此产生的后果由客户承
担。对于该条款，实际上免除了银行负有审查银行卡
真伪的义务，免除了银行在接受伪卡交易时既无需审
查又无需担责的义务，因此该条款应视为无效条款。

其次，银行作为从事金融服务的商业银行，其发
行银行卡、设立ATM机，实际上是以ATM机代替柜台
服务，扩大营业规模、降低经营成本的一种形式。作
为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受科学技术水平发展的局限
性，其存在一定的缺陷也是在所难免的，只不过其出
现问题的概率很低而没有被告知给客户。那么银行
作为卡的发行人、ATM 机的设立人，在获取经营利益
的同时，理应承担可能发生的经营风险。

再者，就本案而言，虽然客户银行卡被盗刷的原

因尚未查明，但在银行卡法律关系中，发卡行负有保
障客户资金安全的义务，作为发卡行没有尽到保护原
告银行卡内款项安全之法定义务，则构成违约，应承
担由此造成损失的违约责任。

庭审中，银行提出李某对于资金损失存在过错
的，根据庭审查明的情况，李某的银行卡尚未开通网
银、支付宝等网上购物模式，泄密的途径较少，且从本
案发生交易的时间、地点以及李某报案事实等一系列
过程，可以证明李某并未存在人卡分离的情况。银行
亦无证据证明银行卡信息和密码泄露系李某过错所
致。综上，银行未保护好客户银行卡的款项，应承担
相应的责任。 张建忠

储蓄卡里的钱被人凭密码取走，谁来担责
法院：银行未保护好客户的存款需要赔偿

江干江干

江干科技局
微信公众号
“江干科技”

发展智慧经济，建设智慧江干，打造国内一流
现代化中心区。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从“西
湖时代”到“钱塘江时代”，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正
迅速成为杭州的城市新门户、都市新中心、浙商新
高地、金融新蓝海、人才新热土——创新创业、做
大做强首选之地！

钱江新城、钱塘智慧城、丁兰智慧小镇期待您
的光临，诚邀您的加盟！

联系方式：杭州市江干区科技局
0571-86974858

这里，是

杭州中央商务区、交通枢纽区、人才管理改革试验区；

这里，正在建设

钱塘江金融港湾核心区；

这里，有

最佳的区位位置、最强的金融生态、最优的扶持政策；

如果你是股权投资机构看这里！

如果你是被投企业看这里！

如果你是券商/银行/会计事务所/

律师事务所等第三方机构看这里！

新落户江干区的股权投资（管理）企业：最高可

获得 500万元落户奖励，最高 200万元购房补贴或

三年每年最高100万元租金补贴，自达到年度纳税

额 100万元起三年内按其对区财政贡献的 100%、

80%、60%给予补助，高级管理人员按区财政贡献部

分最高给予50%奖励，机构投资江干企业的还可以

获得最高100万元投

资奖励。

新落户江干区

的被投企业：前三年

最高可按其对区财

政 贡 献 的 100% 、

70%、50%给予资助，

最高200万元购房补

贴或三年每年最高

50万元租金补贴，高

级管理人员三年内按区财政贡献部分最高给予

50%奖励，企业通过股权转让方式被收购或兼并重

组的可按其转让收入对区财政贡献部分最高给予

50%奖励。

第三方机构：推荐引进优质被投企业的，最高

可获得50万元奖励。

江干出台重磅政策江干出台重磅政策！！打造被投企业集聚区打造被投企业集聚区！！

扫码了解详细政策


